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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請使用有線廣播電視第十九頻道審驗作業流程：

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

檢具文件（＊註一）並繳

交審驗費向交通部電信總

局申請

交通部電信總局

書面技術審查（初審）

交通部電信總局

排定查驗時程

附圖五  申請使用第十九頻道審驗作業流程圖

交通部電信總局

  初審是否合格

頭端現場查驗

通知系統經營者限期
改善並向電信總局重
新申請複驗

不合格

不合格

合格

 通知系統經營者

合格

＊ 註一：申請第十九頻道應檢具下列詳細說

明資料：

1.信號產生器廠牌、機型外觀及機

器序號。

2.信號產生器可產生之波形、頻率

範圍、輸出信號調變方式及信號

強度。

3.信號產生器頻率誤差。

4.電波洩漏測試器廠牌、機型、外

觀及機器序號。

5.電波洩漏測試器測量頻寬、測量

頻率範圍及辨認標籤方式。

6.系統經營者自行擬訂電波洩漏信

號頻率（138MHz 或 144MHz）

以上均需檢具說明文件，並標明頁

數及位置。

＊ 註二：同一經營區域內有二家以上系統

經營者，應先行協調使用不同檢

測電波洩漏之頻率或方式後，再

行提出申請。

＊ 註三：電波洩漏檢測方式變更時，應檢

具資料向電信總局重新提出申

請。本局以書面審查為原則，必

要時，得赴現場確認。

核可後函知系統經營

者、交通部、行政院

新聞局及當地縣市政

府

交通部電信總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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